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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瑠公國民中學113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紀錄 
 
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26日（星期一）下午4時整 

二、地點：本校三樓郭錫瑠廳 

三、主席 : 漫校長安琦 

四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 

五、列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六、主席致詞： 

依規定召開113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，感謝各位委員及家長出席與會。 

今日有6個提案，接下來，請提案人逐案做說明。 

七、提案討論: 

提案一：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113學年度第1學期行事曆 

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

說明： 

1. 本校113學年度第1學期行事曆詳如附件。 

2. 本案於113年8月5日行政會議通過，提請討論，通過後公告於本校

網頁。 

投票表決：在場13人，同意：13票，不同意：0票，無意見：0票。 

決議：同意票13票，超過半數，通過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臺北市立瑠公

國民中學113學年度第1學期行事曆修正後版本。 
 

提案二：訂定「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

點」，提請議決。 

提案單位：輔導室 

說明： 

1. 依據教育部112年12月1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20174186A號令修正發布之

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」辦理。 

2. 依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北市教學字第1133070987號函說明三：請各校

原定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應依本辦法及函附範本

參據修正，並於113年8月30日前完成修正，相關學生申訴評議委

員會組織編制、學生或自治組織提起申訴期限及申訴之評議決定

期限等均應依本辦法辦理。 

辦法:擬依說明一、說明二訂定「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學生申訴評議委

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」，通過後自113年8月27日施行，原「臺北市瑠

公國民中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案件處理要點」隨即停止適用。 

投票表決：在場14人，同意：14票，不同意：0票，無意見：0票。 

決    議：同意票14票，超過半數，通過「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學生申

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」。 

提案三：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教育品質保證委員會設置要點  

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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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1. 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3年7月10日北市教視字第1133077110號

函修訂之「臺北市中小學教育品質保證實施計畫」辦理。 

2. 本校於114學年度實施教育品質保證。 

辦法:設置要點通過後請各處室依規定辦理 

投票表決：在場15人，同意：15票，不同意：0票，無意見：0票。 

決    議：同意票15票，超過半數，通過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教育品質

保證委員會設置要點。 

 

提案四：修訂「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」  

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 

說明：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3年6月24日北市教學字第1133072530號函辦

理，來文說明二：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9條第2項規定：「前項性別

平等教育委員會每學期應至少開會1次，並應由專人處理有關業務；

其組織、會議、委員資格、任期、解聘事由、解聘程序及其他相關

事項之準則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；學校應依準則，訂定所設性別

平等教育委員會相關規定。」 

辦法:提案修訂「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」，

以符現下相關規定。 

投票表決：在場15人，同意：15票，不同意：0票，無意見：0票。 

決    議：同意票15票，超過半數，通過「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性別平

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」修正後版本。 

 

提案五：訂定「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」  

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 

說明：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3年6月24日北市教學字第1133072530號函辦

理，來文說明二：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2條第2項規定：「學校應訂定

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，並公告周知。」及第21條規定略以：「為預

防與處理校園性別事件，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校園性別事件之防治準

則；學校應依前項準則訂定防治規定，並公告周知……」。 

辦法:依來文提案訂定「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」 

投票表決：在場15人，同意：15票，不同意：0票，無意見：0票。 

決    議：同意票15票，超過半數，通過「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性別平

等教育實施規定」。 

 

提案六：訂定「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性別事件防治規定」  

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說明：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3年6月24日北市教學字第1133072530號函辦

理，來文說明二：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2條第2項規定：「學校應訂定

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，並公告周知。」及第21條規定略以：「為預



3 

防與處理校園性別事件，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校園性別事件之防治準

則；學校應依前項準則訂定防治規定，並公告周知……」。 

辦法:依來文提案訂定「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性別事件防治規定」 

投票表決：在場15人，同意：15票，不同意：0票，無意見：0票。  
決    議：同意票15票，超過半數，通過「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性別事

件防治規定」。 

 

八、臨時動議： 

無 

 

散會：17時05分 


